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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必修课程学习指导丛书》是一套针对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必修课程策划的，以
法学基础知识精解、堂习方法、配奎翌墅为主要内容的同步学习指导用书。
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础知识”，从某种角度讲，本丛书可以说是一套简
明法学教材。
    目前，全国接受不同层次法学教育的人数众多，且法学教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
面对各类篇幅大、内容广的法学教材，不少人学习时抓不住重点，考试时摸不着方向，确实下了工夫
，却因不得要领而事倍功半。
编者认为，不管使用何种教材，不管内容篇幅多大，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只要紧紧抓住“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础知识”这个关键内容，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本丛书完全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出发，总结、归纳、整理概念、原理之下的相关
知识点，为在校生期末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司法考试提供知识体系保障。
我们坚信，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原理和知识，就相当于掌握了教科书中最基础、最精华的部分
，面对各种考试，就能应对自如，顺利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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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管辖重点知识讲解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为了合理确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
辖级别，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2月25日颁布了《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对
部分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①涉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②信用证纠纷案件；③申请撤销、
承认与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案件；④审查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⑤申请承认和强制
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案件。
但不包括发生在与外国接壤的边境省份的边境贸易纠纷案件、涉外房地产案件和涉外识产权案件。
对上述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仅包括以下五类：①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②省会
、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③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的中级法院；④最高法院指定的
其他中级法院；⑤高级法院。
中级法院的区域管辖范围由其所在的高级法院确定。
四、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及例外除《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民诉意见》中对几类特殊案件的管辖
进行了具体的规定：1．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①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被告原
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管辖；②双方当事人
均被注销城镇户口的，由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③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
地或者被告所在团级以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④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1年，一方起诉离婚
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⑤对没有办事机构的公民合伙、合伙型联营体提起的诉讼
，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没有注册登记，几个被告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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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基础求贯通，基本概念与原理助你触类旁通；以经验求成功，名师李永军教授与你分享学习心得；
以习题求巩固，期末考试、考研、司考真题帮你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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